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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
土壤剥离工作的意见
吉政办发〔２０１３〕３８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不仅是我国法律规定用地单位的一项基本义务，也是我省严格耕地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保护我省稀有的黑土地资源、提高新增耕地质量、坚守耕地红线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近年来，我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保护和利用好耕地耕作层土壤资源，严格耕地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吉林省耕地质量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经省政府同意，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为指导方针，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认真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和利用好难以再生的耕地耕作层土壤资源，不断提升我省耕地保护水平。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探索建立一套涵盖耕作层土壤剥离、存储、管理、交易、使用等全过程的工作机制，为我省土地整治、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矿等废弃地复垦、中低产田改造、地质环境治理、城市绿化等工程提供优质土壤，使耕地保护真正实现由数量管理向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综合管理转变。

　　三、耕作层土壤剥离范围
　　以下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应开展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

    （一）占用基本农田的；

    （二）占用城镇周边等优质耕地或集中连片耕地的；

    （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建新区占用耕地的；

    （四）水利、交通等单独选址项目占用耕地超过５公顷以上的；

　　（五）临时占用耕地的（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抢险救灾等急需临时占用耕地的除外）；

　　（六）建设占用园地、林地、草地表层土壤质地优良等其他需要耕作层土壤剥离的。

　　四、耕作层土壤剥离承担单位
　　按照“谁占用，谁剥离”的要求，耕作层土壤剥离由用地单位负责实施。对于城市批次用地占用耕地的，有条件的市（州）、县（市、区）可以在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国土资源管理等部门实施。

　　五、实施办法和基本要求
　　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实行先试点，再逐步推广。试点县（市、区）由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结合土地整治项目安排确定。各地在实施过程中，要综合考虑经济、技术、行政以及耕作层土壤供需关系等因素，科学规划，统筹谋划，努力实现耕作层土壤剥离与使用紧密衔接、同步实施。

　　（一）前期准备。对于符合耕作层土壤剥离范围的建设项目，各地在申请用地前要明确耕作层土壤剥离单位、测定土壤肥力、测算剥离工程量和所需资金，并制定剥离实施方案作为建设用地组卷的重要内容。

　　（二）耕作层土壤剥离。各地要严格按照已制定的剥离实施方案开展耕作层土壤剥离，确保各项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三）工作考核。各级政府要将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纳入年度耕地保护目标管理责任书。年末，结合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由省、市、县逐级对下级政府耕作层土壤剥离实施情况进行考核。对于没有按要求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的，考核不予通过。

　　（四）耕作层土壤存储。各市（州）、县（市、区）应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科学合理设置若干个耕作层土壤存放点，并向社会公布。设置的存放点尽量选择裸土地、空闲地等未利用地。实施单位负责将剥离的耕作层土壤运送到存放地点或指定区域。存放耕作层土壤时，要尽量与覆土区接近或便于取送。鼓励和支持耕作层土壤剥离和利用同步规划、同步实施。短期内暂不使用的耕作层土壤，在堆放时表层应覆盖编织物等，防止出现土壤风化、水土流失和安全隐患。

　　（五）耕作层土壤剥离验收。在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范围内的项目实行分级验收。其中，剥离面积超过５公顷（含５公顷）的，由市（州）、县（市、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向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财务、农业等有关专家，按照实施方案进行验收。剥离面积不足５公顷的，由用地单位向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在１０个工作日内将项目实施相关材料报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

　　（六）耕作层土壤管理。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建立剥离耕作层土壤信息库，包括土壤剥离时间、存放地点、土壤类型、土壤质量、土方量等，并通过门户网站、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公开。
　　（七）耕作层土壤利用。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原则上实行有偿交易使用，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重点用于土地整治、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矿等废弃地复垦、中低产田改造、地质环境治理、城市绿化等项目。具体交易方式由市（州）、县（市、区）自行制定。对于运输距离较远、成本较高等无法实行有偿交易使用的，经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同意，可以根据用土项目需要，无偿使用剥离的耕作层土壤，确保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得到有效利用。
　　六、鼓励政策
　　（一）对开展耕作层土壤剥离的市（州）、县（市、区），每个项目经验收合格的，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按照剥离耕作层土壤面积的一定比例给予用地指标奖励。奖励指标从省级预留机动指标中安排，具体奖励标准在每年年初下达年度用地计划指标时予以明确。
　　（二）对利用剥离耕作层土壤实施土地整治项目的市（州）、县（市、区），省财政部门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使用省级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土地整治项目资金时，给予适当支持。具体标准根据批复的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确定。
　　（三）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实行有偿交易，交易所得全部奖励给耕作层土壤剥离实施单位。
　　（四）对于剥离耕作层土壤无法实行有偿交易，且指定存放点距离较远、运输成本较高的，项目所在市（州）、县（市、区）政府可以对实施单位给予适当补贴，但补贴总额不得超过耕作层土壤从剥离区运输到指定存放点的成本。
　　七、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的工作指导和组织实施；各市（州）、县（市、区）政府要成立国土资源、财政、农业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确保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人员和资金保障。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的市（州）、县（市、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必要的工作经费，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三）制度保障。各地要按照本意见，结合实际，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建立健全耕作层土壤剥离方案设计、监理实施、项目验收、交易规则、资金管理等配套制度和政策。
　　（四）用途保障。要严格规范土地整治项目验收工作，新增耕地耕作层厚度小于２５厘米，有效土层厚度小于５０厘米的，项目验收时一律不予通过。临时用地复垦的耕作层厚度不应低于原耕作层厚度标准。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